附件2
南浦溪镇部分（整自然村）异地搬迁申报汇总表

人均补助标准：低收入农户每人3万元，非低收入农户每1.5万元
	序号
	户主
姓名
	家庭人口
	原居住乡镇
	原居住村
	迁入地祥址
	是否低收入农户
	家庭成员
	是否整自然村搬迁
	旧房拆除面积
	新房面积
	补助资金（万元）

	1
	夏*光
	4
	南浦溪镇
	新仓村潘垟新村
	潘垟新村安置小区
	否
	金*游
	是
	102.7
	289
	6

	
	
	
	
	
	
	否
	夏*燊
	
	
	
	

	
	
	
	
	
	
	否
	夏*航
	
	
	
	

	2
	叶*管
	3
	南浦溪镇
	新仓村潘垟新村
	潘垟新村安置小区
	否
	叶*井
	是
	
	289
	4.5

	
	
	
	
	
	
	否
	叶*瑞
	
	
	
	

	合计
	7
	
	
	
	0
	
	
	
	
	10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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